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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先生：

創新及科技局改組與開設新首長級職位

胡志偉議員、涂謹申議員及鄺俊宇議員於 2018 年 1 月 8 日致函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，要求政府提供資料。就有關創新及科技

局的部分 (即信中的第 (4)部分 )，我們回覆如下。

EC(2017-18)13 文件附件 6 的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(項目及資
源管理 )職位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現有職位，而非文件建議
開設的新職位。該常額職位的職責包括「就資訊科技產品及服務的

採購及合約事宜，制定策略和監督有關工作」。有關的具體工作包括

制定、推行及監管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常備承辦協議；以及就採購資

訊科技產品或服務的事宜，向各政策局及部門提供意見。這是資科

辦一直以來進行的工作。

至於文件第四段提到的開放數據及由政府帶頭改變採購方法，

是《2017 年施政報告》提出有關發展創科的兩個方向。在採購方面，
創新及科技局、效率促進組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與商務及經濟發展

局會研究檢視政府的採購安排，除考慮價格外，加入創科及設計思

維方面的要求，從而鼓勵本地科技創新。有關工作與上述助理政府

資訊科技總監 (項目及資源管理 )負責的工作並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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